
明
嘉
靖
十
八
年
，
五
十
九
派
质
粹
授
翰
林
院
五
经
博
士
劄
付
。
吏
部
题
：

『
为
崇
植
先
贤
系
胄
，
以
隆
道
化
事
。
』
该
本
部
咨
文
选
清
吏
司
，
案
呈

奉
本
部
送
，
准
礼
部
咨
该
本
部
题
仪
制
清
吏
司
，
案
呈
奉
本
部
送
，
据

江
西
布
政
司
咨
江
西
按
察
司
提
学
副
使
徐
階
手
本
前
事
，
送
司
到
部
，

查
得
嘉
靖
十
二
年
四
月
内
，
该
詹
事
府
掌
府
事
、
吏
部
左
侍
郎
兼
翰
林

院
学
士
顾
鼎
臣
题
奉
前
事
，
该
部
覆
奉
，
钦
依
，
又
查
得
嘉
靖
十
四
年

十
月
内
，
该
巡
抚
山
东
右
佥
都
御
史
蔡
经
，
巡
按
山
东
监
察
御
史
郭
圻
、

守
巡
提
学
道
谢
兰
、
窦
明
、
叶
汾
会
题
前
事
等
因
，
奉
圣
旨
：

『
该
部
知
道
。
钦
此
、
钦
遵
。
』
己
经
咨
行
江
西
巡
按
官
，
督
同
布
、
按



二
司
查
勘
去
后
，
今
该
前
因
案
呈
到
部
，
看
得
江
西
布
政
司
咨
呈
该
提

副
使
徐
階
亲
诣
永
丰
县
。

据
质
粹
送
到
谱
系
揭
查
：
曾
子
十
五
代
孙
曾
据
，
不
仕
新
莽
，
迁
吉
阳

生
曾
阐
、
曾
瑒
，
阐
居
吉
阳
，
徒
虔
州
。
阐
后
十
八
代
曾
丞
生
曾
珪
、

曾
旧
、
曾
略
。
旧
徒
云
盖
，
略
徙
抚
州
，
惟
珪
仍
居
吉
阳
。
传
至
曾
孙

庆
，
生
曾
伟
、
曾
骈
。
伟
生
辉
，
辉
后
传
十
五
代
棨
，
为
学
士
，
上
距

曾
子
五
十
五
代
。
骈
生
曾
耀
，
传
二
十
代
奋
用
，
郎
质
粹
父
，
上
距
曾

子
五
十
九
代
。
查
勘
曾
氏
，
自
迁
江
南
而
言
，
居
永
丰
者
为
嫡
，
徙
虔

州
、
云
盖
、
乐
安
者
为
支
。
自
永
丰
一
派
而
言
，
出
曾
便
。



一
节
。

为
照
曾
子
学
跻
亚
圣
，
道
本
心
传
，
三
省
功
勤
，
一
贯
妙
悟
，
立
教
当

时
，
有
功
后
世
。
历
稽
前
代
，
俱
有
追
崇
。
至
我
国
朝
，
追
谥
宗
圣
，

加
封
国
，
四
配
同
享
於
孔
子
庙
庭
。
但
颜
、
孟
子
孙
，
各
己
蒙
甄
禄
之

典
，
顾
曾
氏
后
裔
，
未
沾
一
命
之
荣
。
先
该
掌
詹
事
府
、
今
辅
臣
顾
鼎

臣
奏
访
其
后
，
该
本
部
覆
题
广
行
咨
访
。

今
据
江
西
布
政
司
咨
呈
前
来
，
臣
等
看
得
曾
氏
子
孙
，
在
逆
莽
之
时
，

避
乱
南
，
居
於
吉
安
，
而
永
丰
为
嫡
裔
，
传
至
伟
，
而
曾
辉
为
正
。
但

曾
辉
之
后
，
见
今
有
曾
嵩
、
曾
衮
兄
弟
二
人
，
虽
皆
文
行
修
饰
，
各
称



生
长
南
方
，
不
乐
北
徒
，
则
曾
耀
之
后
，
惟
曾
质
粹
读
书
循
理
。

该
彼
处
提
学
官
查
勘
谱
系
明
白
，
乡
族
共
推
，
既
无
别
项
违
碍
情
由
，

起
送
前
来
，
所
据
宗
圣
曾
子
之
祀
，
应
合
曾
质
粹
继
承
。
查
有
颜
、
孟

世
袭
事
例
，
相
应
一
体
授
以
博
士
之
职
，
以
彰
我
皇
上
重
道
崇
儒
之
意
，

兴
灭
继
绝
之
仁
。

其
於
教
化
，
岂
小
补
哉
！
恩
命
出
自
朝
廷
，
臣
等
未
敢
擅
拟
，
伏
乞
圣

明
裁
处
，
等
因
。

嘉
靖
十
八
年
二
月
初
五
日
，
太
子
太
保
、
本
部
尚
书
翰
林
院
学
士
严
嵩

等
具
题
，
本
月
初
八
日
，
奉
圣
旨
：



『
曾
质
粹
既
勘
系
先
儒
曾
子
之
后
，
准
照
颜
、
孟
二
氏
例
，
授
翰
林
院

五
经
博
士
。
仍
与
世
袭
事
理
。
』
未
敢
擅
嘉
靖
十
八
年
三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
太
子
宾
客
、
本
部
左
侍
郎
兼
翰
林
院
学
士
张
等
具
启
，
本
年
四
月
初
一

日
，
奉
圣
旨
：『
是
曾
质
粹
着
去
承
主
祀
事
。
都
察
院
还
行
与
彼
处
抚
按

官
，
作
急
将
护
坟
、
供
祀
、
田
土
、
住
居
等
项
事
情
，
逐
一
议
处
，
停

当
来
说
，
不
许
迟
慢
。
钦
此
、
钦
遵
。
』
拟
合
就
行
。
为
此
合
行
劄
，
仰

本
官
照
依
本
部
启
奉
辉
后
者
为
嫡
，
出
曾
耀
后
者
为
支
。
辉
后
见
有
水

丰
廪
生
曾
嵩
、
曾
衮
，
各
文
行
修
饰
，
若
应
勘
合
之
求
，
则
合
立
嫡
之

法
。
但
曾
嵩
兄
弟
面
称
，
生
长
南
方
，
不
乐
北
徙
。
惟
曾
质
粹
素
念
远



祖
，
追
求
不
已
，
仍
前
肯
行
。
及
结
称
曾
质
粹
，
谱
系
源
流
，
真
正
明

白
，
原
係
合
族
推
举
，
读
书
循
理
，
委
无
别
项
违
碍
，
应
合
起
送
，
承

守
宗
圣
祀
事
钦
依
内
事
理
，
钦
遵
查
照
施
行
。
须
至
劄
付
者
：

右
劄
付
世
袭
翰
林
院
五
经
博
士
曾
质
粹
。

准
此
。

嘉
靖
十
八
年
九
月

日


